第二十一屆全國大專校院觀光休閒盃競賽總則

第一條  宗旨：
為聯繫全國大專校院觀光運動休閒系所間之情誼，並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及增進校際情誼，特舉辦此活動。
第二條  指導單位：
教育部、中華民國大專校院體育總會、明道大學
第三條  主辦單位：
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系
第四條  承辦單位：
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系系學會
第五條  日期與地點：
中華民國一○○年四月三十日(星期六)五月一日（星期天），共計二日，假明道大學舉行。
第六條  參加單位：
中華民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經教育部認可之學校）觀光運動(運管、運休)休閒相關係所，以系、所為單位。
第七條  參加資格：
　　　ㄧ、參加比賽之運動員，以各大專校院九十九學年度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教育部頒布之正式學制者），第二學期仍在學者為限（選讀生、先修生、補習生、空中補校、僑生專修班及各種短期訓練班學生不得參加）。
　　　二、體保生：凡經由運動績優生甄審、甄試及單獨招生入學者，皆定義為體保生；每參賽單位於各類競賽每一組限報兩名體保生，競賽場上僅限一名體保生於場上競技，若經檢舉查證屬實，則取消該隊伍之競賽資格。
第八條  競賽總類與分組：
ㄧ、競賽種類：
　　　　（一）籃球 （二）排球 （三）羽球 (四)桌球                                                 二、競賽分組：
　　　　（一）男子團體組：限大專校院觀光運動休閒相關係所，在學之男生參加。
　　　　（二）女子團體組：限大專校院觀光運動休閒相關係所，在學之女生參加。
　　　　（三）混合團體組：限大專校院觀光運動休閒相關係所，在學生之男、女參加。
第九條  競賽種類及項目舉辦標準：
各競賽種類，各組須達五個單位（含）以上；若未達五個單位則取消該組比賽。
第十條  獎勵：
大會設置各種優勝獎盃，以獎勵成績優良之參賽隊伍，頒給標準如下：
　　　一、 籃球、排球、羽球、桌球，各競賽項目僅五隊參加，錄取前二名；七隊參加，錄取前三名；八隊以上參加，錄取前四名。前四名頒發給獎盃及獎狀乙只。
第十一條  競賽程序：
各競賽種類之競賽程序，由籌備委員會競賽組公開抽籤或按各運動規則、辦法規定編排之。
第十二條  單位報名、報到及會議：
　　　一、報名費：
　　　　（1）各單項報名費用ㄧ覽表：（新台幣;元）
　　　　競賽種類              競賽項目                      地點 
　　　　　　 　　男子團體組　女子團體組　混合團體組 
　　　　籃球     3,000 　　　3,000 　　　  - 　　　     明道大學籃球場
　　　　排球     3,000 　　　3,000　　　　 - 　　       明道大學排球場
　　　　羽球　　    -　　　　　　-    　　　3,000 　      明道大學體育館
        桌球                              3,000        明道大學體育館
　　
　　　※備註：（1）報名ㄧ經確認後，不得增減及更改參賽選手人數、姓名及參加項目，參加單位事先務須慎重辦理。報名費寄達後一律不予退費。
　　　　　　（2）參賽選手必須攜帶學生證，以備查驗，否則不得參賽。若無學生證，請於賽前至原就讀學校申請在學證明。
　　　二、抽籤會議：另行公告

第十三條  申訴：
　　　ㄧ、比賽爭議：
比賽發生爭議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或裁判長之判決為終決。如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技術委員會決定之，其判決為終決。
　　　二、申訴程序：
　　　（一）應使用大會印製之申訴書，經參加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字後向技術委員會正式提出。
　　　（二）提出申訴書時必須繳付保證金新臺幣貳仟元整，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三）有關競賽所發生的問題（含資格）除當時得用口頭申訴外，仍須依照本規程規定於卅分鐘內補具正式手續。
第十四條  罰則：
　　　ㄧ、參賽選手不論在個人或團體比賽期間倘有資格不合而出場比賽者，一經證實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及分數，且申訴以前失敗之各隊，不予重賽。被取消資格之球隊，在循環賽之成績，不予計算。
　　　二、參賽人員（含隊職員及選手）在大會期間，若有不正當之行為，違背運動精神，或不服從裁判等情形，經查明屬實者，除取消該參賽選手比賽資格以及已得名次外，即通知所屬學校予以議處，其情節重大者，並報請教育部或就有關教練及所屬單位予以議處。
第十五條  本規程總則經籌備委員會審議通過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